


服务要求：
1、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
对医院提供的财务资产负债表、收入费用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医疗业务收入费用明细表、资产情况等报表数据等按审计相关要求进行充分的、公平公正的审计，对报表隐含风险进行充分揭示，并出具财务报表审计报告；
2、内部控制风险评估
根据财政部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》要求及国家卫健委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国卫财务发〔2020〕31号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的要求，全面、系统、客观地识别、分析本院经济活动及相关业务活动存在的风险，确定相应的风险承受度及风险应对策略并形成书面报告。
3、内部控制评价
按照财政部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》要求及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（国卫财务发[2020]31号）第四十九条的要求，对医院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按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（国卫财务发[2020]31号）第五十条的要求出具评价报告。
4、按照院方委托事项，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与院方进行沟通，分析提炼，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计建议。
5、按照国家现行审计法律法规开展工作；审计内容完整、准确，无缺漏项，无重计错计。
6、需配备高素质且专业能力强的服务团队，其中驻场人员≥3人，含注册会计师≥1人，会计师工作经验≥3年。
7、报价要求：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，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（包括服务费用和税费、保险费、交通、用餐等各项杂费）。
8、成交供应商对在服务期间获取的数据、信息及资料等承担保密义务，不得擅自透露给任何第三方，不得擅自对外公布，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采购人相关数据和资料泄漏的，供应商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9、供应商工作过程中须遵守廉政纪律、职业道德以及其他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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